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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董事会绩效评估报告 

一、依据：依本公司董事会绩效评估办法，每年应执行一次内部董事会绩效评估，且应至少每三

年由外部专业独立机构或外部专家学者团队执行评估一次。董事会内部及外部绩效评估结果，

应于次一年度第一季结束前完成，并于董事会中报告、年报中揭露。 

二、评估期间：111年1月1月~111年12月31日 

三、受评单位与方式： 

（一）董事会绩效评估自评：由评估执行单位收集111年度董事会活动相关资讯，依公平、

客观且独立之场填写「董事会绩效评估自评问卷」，再将结果呈董事长评核。 

（二）董事成员绩效评估自评：由各董事填写「董事成员绩效评估自评问卷」后，再由评估

执行单位收集汇整统计分析。 

（三）功能性委员会绩效评估自评：由各功能性委员填写「功能性委员会绩效评估自评问卷」

后，再由评估执行单位收集汇整统计分析。 

（四）董事会绩效评估外评：本公司于111年委请「社团法人台湾诚正经营暨防弊鉴识学会」

(下称外部顾问)执行本公司111年度董事会绩效外部评估作业，外部顾问与本公司为 

相互独立公司，且与本公司无任何财务上的关系。外部顾问于112年1月出具「董事会

效能评估报告」。 

四、本次内部绩效评估结果采五个等级方式呈现，其中数字1：极差(非常不同意)；数字2：差

(不同意)；数字3：中等(普通)；数字4：优(同意)；数字5：极优(非常同意)，各项评估结

果详述如下： 

（一）董事会运作绩效自评包含下列五大面向、共计 45 项指标，评量结果如下表。评量结

果显示董事及功能性委员会对于各项指标运作之效率与效果，均有正面评价。 

自评五大面向 评估项目 平均结果 

A.对公司营运之参与程度 12项 4.92 (59.00) 

B.提升董事会决策品质 12项 4.83 (58.00) 

C.董事会组成与结构 7项 4.86 (34.00) 

D.董事之选任及持续进修 7项 4.67 (32.67) 

E.内部控制 7项 5.00 (35.00) 

合计 4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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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成员运作绩效自评包含下列六大面向、共计23项指标，由七位董事填写自评问卷，

问卷七份全部回收，评量结果如下表。评量结果董事对于各项指标运作之效率与效

果，均有正面评价。 

自评六大面向 评估项目 平均结果 

A.公司目标与任务之掌握 3项 4.95 (14.86) 

B.董事职责认知 3项 4.95 (14.86) 

C.对公司营运之参与程度 8项 4.77 (38.15) 

D.内部关系经营与沟通 3项 4.86 (14.58) 

E.董事之专业及持续进修 3项 4.57 (13.72) 

F.内部控制 3项 5.00 (15.00) 

合计 23项  

  

（三）功能性委员会运作绩效自评包含下列五大面向、共计 24 项指标，评量结果如下表。

评量结果显示功能性委员对于各项指标运作之效率与效果，均有正面评价。 

自评五大面向 评估项目 平均结果 

A.对公司营运之参与程度 4项 5.00 (20.00) 

B.功能性委员会职责认知 7项 5.00 (35.00) 

C.提升功能性委员会决策品质 7项 5.00 (35.00) 

D.功能性委员会组成及成员选任 3项 5.00 (15.00) 

E.内部控制 3项 5.00 (15.00) 

合计 24项  

 

五、本次外部绩效评估执行情形，详述如下： 

（一）评估周期：至少每三年执行一次。 

（二）评估范围：董事会整体运作情形。 

（三）评估方式： 

(1) 提供公司内部相关规范及记录 

(2) 董事填写评估问卷 

(3) 安排董事与外部评鉴单位专家进行访谈 

（四）评估内容及指标：董事会绩效评估面向包括：董事会专业职能、董事会决策效能、 

董事会对内部控制之重视程度与监督、董事会对永续经营之态度等四大面向；评估指

标包括：对于 ESG 资讯的揭露、人才培育及接班计划之规划、对永续经营之作为等等。 

（五）评估结果：外部顾问依本公司董事会绩效评估问卷填答情形与相关文件进行书面审查，

并辅以实地访谈，依其方法论汇计董事会整体平均得分为 4.96 分，表示本公司董事

会运作绩效良好。 

  



3 

（六）评估建议： 

外部顾问建议 本公司规划情形 

增进董事多元化组成 

本公司考虑未来董事人选时，
除业务领域外，亦扩及法律、
技术、产业或其他营运所需之
专业领域，以使董事会成员的
组成在性别及专业等面向均更
为多元。 

增加永续发展议题于董事会之讨
论 

本公司目前引入外部顾问，以
利公司针对环境、永续以及公
司治理等议题能有更多元化的
创新思考，并致力于使营运活
动与企业核心价值一致化。配
合主管机关政策，编制英文版
永续报告书，以利境外投资人
掌握相关资讯。未来考虑将永
续发展权责单位提升至董事会
层级，以加强加深董事会成员
之参与。 

强化受理检举单位之独立性 

本公司现有检举制度规范于本
公司「诚信经营守则」中。因
应检举信函多样化，目前设有
专责人员处理检举事件，并依
事件性质与权责分送适当之权
责单位及层级且定期追踪后续
作业。针对外部顾问提出增强
受理检举单位独立性之建议，
本公司透过检举方式之设计强
化保密性，务使检举管道畅
通。 

 

六、本次评估报告拟提报于112年2月22日之董事会。 


